附件1

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申报工作流程
	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进行留学人员资格认定

地址：上海人才大厦1楼大厅（梅园路77号）

电话：32511516、32508030


	申请者根据申请类别在线填写申请书，
并打印报送对口部门审核

（网址：http://www.stcsm.gov.cn）





	企业

（除国企外）

	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国有企业



	单位审核推荐


	B类：留学人员创业园区或区（县）科委审核推荐；

C、D类：留学人员创业园区或区（县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推荐




A、B类          C、D类


	市科委基础研究处组织评审

	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外国专家与留学人员工作处组织评审



	管理办公室汇总并初定资助名单



	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科委领导审核





	公示



	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科委批准，分别下拨资助款，并负责后续资金使用监管


附件2

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留学人员资格认定

所需提供的材料

一、基本材料
1、 本人护照（验护照出入境记录）

2、上海市常住户籍证明或《上海市居住证》

3、最高学历（位）证书

二、留学人员相关资格材料
4、我国驻外使（领）馆出具的《留学回国人员证明》或教育部出具的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

5、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《出国留学人员来沪投资享受优惠资格认定证书》，有效的营业执照、机构代码证、验资报告等（非创办企业类无需提供）
6、其他材料（职称/职务证明、邀请函、国<境>外工作证明等）
凡不具备材料4的申请者，可另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1）因公出国或赴港澳任务申请表

（2）国（境）外机构出具的入学（进修）邀请函 

（3）出国前单位与申请者签订的出国学习（进修）协议

（4）现任单位在职证明（注明申请人出国时间、出国目的、现任职务等信息）

（备注：所有材料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

附件3

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网上填报说明

　　一、登陆“上海科技”网（http://www.stcsm.gov.cn），进入办事服务专栏。

　　二、点击《科研计划项目课题可行性方案申报》受理并进入申报页面：

　　【初次填写】转入申报指南页面，点击“专题名称”中相应的指南专题后开始申报项目（需要设置“项目名称”、“依托单位”、“责任人”、“登录密码”）；

　　【继续填写】输入已申报的项目名称、依托单位、责任人、密码后继续该项目的填报。

三、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。

领导小组审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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